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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78� � �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8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派格宾增加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品注册证书》，公司产品派格宾联合核苷（酸）类似物用于成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HBsAg持续清

除的增加适应症（以下简称“增加适应症” ）上市许可申请获得批准。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派格宾?

通用名称：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注射液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XSS2400023、CXSS2400024、CXSS2400025、CXSS2400026

证书编号：2025S03097、2025S03098、2025S03099、2025S03100

上市许可持有人：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核苷（酸）类似物用于成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HBsAg持续清

除。 适用于以下患者：核苷（酸）经治、HBsAg� 1500� IU/mL以下、持续病毒学抑制、HBeAg阴性或

HBeAg� 10� COI以下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注：HBsAg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eAg指乙型肝炎e抗原。 ）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派格宾是公司目前的核心产品，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40kD聚乙二醇长效干扰素α-2b注射

液，是治疗用生物制品国家1类新药，是我国第一个国产上市的聚乙二醇（PEG）修饰干扰素品种。 派格

宾于2016年10月获批上市，获批适应症为治疗成人慢性丙型肝炎；2017年9月获批成人慢性乙型肝炎适

应症。

慢性乙型肝炎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根据2024年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联合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发表的中国第四次乙肝血清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1-69岁人群中HBsAg流行率从1992年的9.72%下降到2020年的5.86%，

估算全国约有7500万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 感染慢性乙肝后，除对患者日常生活会造成一定影响外，还

会大幅增加患者未来罹患肝衰竭、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近年来，由于临床治愈在实现慢性乙肝治疗目

标、降低停药后慢性乙肝疾病复发风险和大幅降低慢性乙肝进展为肝癌的风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国

和欧美的慢性乙肝防治指南陆续确认了临床治愈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未来慢性乙肝治疗领域主要追求的

治疗终点。

我国2022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指出：“对于部分适合条件的患者，应追求临床治愈（又称

功能性治愈）” ， 即停止所有治疗药物6个月或更长时间HBsAg持续清除伴HBV� DNA持续抑制。

HBsAg持续清除是一个重要的临床治疗目标，目前被认为是获得HBV功能性治愈的标志。 本次派格宾

获批增加适应症是基于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确证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注射液联合富马酸替诺福韦

二吡呋酯片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安全性和疗效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 该结果显示， 派格宾联合核苷

（酸）类似物在治疗期结束，停止所有治疗药物24周后，31.4%的患者获得了HBsAg转阴且HBV� DNA

持续抑制（检测不到）的临床治愈结果。 上述研究结果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提供了确证性循证医学

证据，派格宾作为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药品，将成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的重要基石药物之一，为未

来联合治疗方案的持续优化提供坚实基础，助力更多慢乙肝患者实现更高的治疗目标。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增加适应症的获批，将进一步增强派格宾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

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品的商业化情况容易受到政策环境、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300560�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5-053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通” 或“公司” )已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为公司下属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商业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3.7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有

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倚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倚天科技” ）的经营所需，公司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倚天科技在兴业银

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本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超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无需履行其他审议程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倚天科技的担保额度统计如下表所示：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直接

或间接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截至目前实际担保余额（万

元）

经审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万元）

是否关

联担保

中富

通

倚天科技 100% 86.14% 1,000.00 1.04% 1,400.00 3,000.00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倚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31L5FL9E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A区26号楼2层206室

法定代表人：林琛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水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派遣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查询，倚天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倚天科技最近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01,334,955.65 438,231,703.29

总负债 341,720,980.83 377,498,448.00

净资产 59,613,974.82 60,733,255.29

项目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290,582.58 8,408,506.86

利润总额 2,321,879.81 1,442,146.72

净利润 2,092,916.11 1,119,280.47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总金额：1,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借款用途：支付货款。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实际担保余额10,598.8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1.1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也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是公司作为股东正常履

行职责，促进下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举措，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次担保行

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担保事

项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兴业银行与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倚天科技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4、倚天科技与兴业银行签署的《额度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7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在苏格兰建设英国首个全产业链一体化风电机组制造基地，

预计投资总额为15亿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为142.10亿元（以2025年10月10日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下同）。

● 该投资计划尚需获得包括但不限于英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最终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不排除因无法获得批准导致本次投资项目终止；同时该投资计划

涉及国际情况复杂、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金额大，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无法准确

预计；且存在海外经营与管理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

其中的重大投资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苏格兰建设英国首

个全产业链一体化风电机组制造基地，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5亿英镑，折合

人民币约为142.10亿元，将用于建设海上与漂浮式风电机组制造工厂，该计划

预计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期： 建设先进的风电机舱与叶片制造厂， 计划2028年底实现首批投

产；

第二期：扩建生产线，加速英国漂浮式风电技术的规模化生产；

第三期：进一步扩展至控制系统、电子设备及其他关键部件的生产制造。

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公司2022

年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募集的资金及未来银行融资）。

截至目前， 公司已就该投资计划与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进行了深入地

讨论， 并与英国国家能源公司 （Great� British� Energy）、 国家财富基金

（National� Wealth� Fund）、 苏格兰国家投资银行 （Scottish� 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英国王室地产署（The� Crown� Estate）及英国出口信

贷署（UK� Export� Finance）进行了详细的商业磋商。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海外市场潜力巨大，走向海外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是公司积极推进国

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 公司始终坚定深耕海上和海外两个市场，通过本次海外

建立生产基地，有利于公司打造一个服务于英国、欧洲及其他非亚洲市场的海

上风电中心，推动公司成为全球海上风电产业的重要参与者。

2、本次投资将公司先进的海上风电技术引入北海区域，有助于加速漂浮

式风电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通过在当地设立完整的生产和服务体系，公司将推

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在英国落地， 增强自身在全球海上风电技术

标准制定和产业升级中的引领地位。

3、本次拟海外建厂将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助力公司海外业务本地

化和人才属地化。 公司漂浮式风电技术也将对英国实现其清洁能源转型目标

提供有力支撑，符合全球碳中和趋势和各国绿色能源发展政策导向。

三、风险提示及审批程序

1、该投资计划尚需获得包括但不限于英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最终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不排除因无法获得批准导致本次投资项目终止。

2、该投资计划涉及国际情况复杂、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金额大，对公司利

润的影响无法准确预计。 项目在建设中可能会出现建设成本增加、建设进度延

迟等风险。

3、欧洲与中国在法律制度、地缘政治、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等方

面存在一定差异，该项目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海外市场竞争、人才团队建

设、 内部运营管理等诸多挑战，存在一定的海外经营与管理风险。

4、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项目投资建设以及项目未来收入可能需通过

外币进行结算，存在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5、鉴于本次对外投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

目的进展情况，在获得上述政府及监管机构的最终批准后，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其中的重大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6 － 2025/10/17 2025/10/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48,689,55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505,647.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6 － 2025/10/17 2025/10/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人民币0.072元

发放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4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48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7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959000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5488� � � � �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138

债券代码：111012� � � � �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新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95元人民币/张（含利息）

● 回售期：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4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10月29日

● 回售期间“福新转债”停止转股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售期间“福新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1012 福新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10/20 2025/10/24 2025/10/27

● “福新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福新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

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如“福新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95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

有的“福新转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福新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福新转债” 2025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部分场地用途的议案》，根据《浙江

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 有关

“福新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福新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

关事项向全体“福新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福新转债” 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化

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

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福新转债” 第三年（2025年1月4日至2026年1月3日）的票面

利率1.20%，本次回售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天数为289天（2025年1月4日至2025年10月19日），利息为

100×1.20%×289/365=0.95元/张，即回售价格为100.95元人民币/张（含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福新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福新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1012” ，转债简称为“福新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

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4日

（四）回售价格：100.95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福新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10月29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

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福新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福新转债”持有人同时发出

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

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福新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9100971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TROP2� 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三项适应症（用于治疗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

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博泰” ）靶向人滋养细胞表面抗原2(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芦

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亦称SKB264/MK-2870)(佳泰莱?)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第三

项适应症，用于治疗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变

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迄今

为止全球首个且唯一对比含铂双药化疗显示出显著的总生存期(OS)获益，并且已获批用于仅接受过TKI

治疗后进展(2L)的晚期NSCLC的ADC。 在预设的OS期中分析中，与目前含铂双药化疗标准治疗相比，芦

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单一疗法在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改

善，显著延长此类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一、药品基本情况

本次批准是基于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OptiTROP-Lung04)，该研究已入选

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 大会最新突破性摘要 (LBA)， 并将以主席论坛 (Presidential�

Symposium)口头报告（报告编号：LBA5）的形式发布。 OptiTROP-Lung04研究旨在评估芦康沙妥珠

单抗(sac-TMT)单一疗法每两周(Q2W)� 5mg/kg静脉注射对比培美曲塞联合铂类治疗经EGFR-TKI治

疗失败的EGFR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025年3月，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获NMPA批准用于EGFR-TKI和含铂化疗治疗后进展的

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 与标准治疗相比，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单一疗法显著延长此类患者的总生存期。 另外一项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奥希替尼一线治疗

EGFR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的III期注册性研究已在中国完成全部患者入组。

二、关于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佳泰莱)

作为科伦博泰的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一款科伦博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

TROP2� ADC， 针对NSCLC、 乳腺癌 (BC)、 胃癌 (GC)、 妇科肿瘤等晚期实体瘤。 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采用新型连接子进行开发，其通过偶联一种贝洛替康衍生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作为有效载

荷，药物抗体比(DAR)达到7.4。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通过重组抗TROP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特异

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TROP2，其后被肿瘤细胞内吞并于细胞内释放有效载荷KL610023。 KL610023

作为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可诱导肿瘤细胞DNA损伤，进而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及细胞凋亡。 此外，其亦于

肿瘤微环境中释放KL610023。 因KL610023具有细胞膜渗透性，其可实现旁观者效应，即杀死邻近的肿

瘤细胞。

2022年5月，科伦博泰授予默沙东(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商号)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内

地、香港、澳门及台湾)以外的所有地区开发、使用、制造及商业化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独家权

利。

截至目前，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3项适应症已于中国获批上市，分别用于治疗既往至少接

受过2种系统治疗（其中至少1种治疗针对晚期或转移性阶段）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

乳腺癌(TNBC)、经EGFR-TKI和含铂化疗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

状NSCLC以及经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 芦

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全球首个在肺癌适应症获批上市的TROP2� ADC药物。 此外，芦康沙妥珠单

抗(sac-TMT)用于既往接受过内分泌治疗且在晚期或转移性阶段接受过其他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激素受体阳性(HR+)且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BC的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

获CDE受理，并被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截至目前，科伦博泰已在中国开展9项注册性临床研究。 默沙

东已启动14项正在进行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作为单药疗法或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或其他抗癌药

物用于多种类型癌症的全球性3期临床研究（这些研究由默沙东申办并主导)。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物的商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

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帕博利珠单抗（可瑞达）为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附属公司Merck� Sharp� &� Dohme�

LLC� (MSD)的注册商标。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储

能电池ETF，基金代码：159566）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

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10月13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

分基金新增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 半导体设备

ETF易方达，基金代码：159558）、易方达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

称：汽车零部件ETF，基金代码：159565）和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

内简称：储能电池ETF，基金代码：159566）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

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10月13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

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稀土

ETF易方达，基金代码：159715）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

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10月13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排排网”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排排网自2025年10月13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3586

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3587

先锋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833

先锋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834

先锋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726

先锋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27

先锋聚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724

先锋聚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25

先锋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401

先锋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02

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A 004151

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B 004152

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003585

自2025年10月1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排排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及

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排排网客服电话：400-666-7388

排排网网址：www.ppwfund.com

先锋基金客服电话：400-815-9998

先锋基金网址：www.x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1.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3006� � � � � � � � �证券简称：百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9月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56560918XH

注册资本：42,964.779万人民币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冯永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和销售：卫生巾、卫生护垫、尿裤、尿布（垫、纸），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百亚国际产业园

经营场所：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公路物流基地天洋路199号附6号

二、备查文件

1、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25-08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萨克斯坦Raygorodok金矿项目收购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30日披露《关于收购哈萨克斯坦

Raygorodok金矿项目的公告》（编号：临2025-060），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金黄金国际” ，股票代码：HK2259）通过全资子公司收购哈萨克斯坦Raygorodok金矿（以下简

称“RG金矿” ）100%权益。 鉴于协议中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已全部实现或豁免，本次收购已于2025年

10月10日完成交割，紫金黄金国际现已持有RG金矿100%权益。

根据紫金黄金国际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RG金矿项目保有资源量：控制+推断级

别矿石量2.08亿吨，金平均品位1.0克/吨，金金属量197.4吨；RG金矿保有储量：矿石量9,700万吨，金平

均品位0.9克/吨，金金属量87吨。RG金矿交割完成后，公司将加速推进项目可研和露采境界优化，在目前

金价背景下，有望进一步提高露采资源利用率，并扩建矿山生产规模。

公司认为，RG金矿位于哈萨克斯坦黄金成矿带，资源量较大，为大型在产露天矿山，服务期限长，基

础设施完善，项目选矿工艺成熟，综合成本较低，盈利能力较强，并购当年即可为公司贡献产量和利润，

预期投资回报期短，经济效益良好。 RG金矿2023-2024年年均产金约6吨，目前生产运营正常且仍有进

一步提升空间，有望显著支撑公司2028年矿产金100-110吨的规划目标。

RG金矿的顺利交割使紫金黄金国际旗下在产黄金矿山增至9座，进一步夯实其资产规模、盈利水平

和全球行业地位。 RG金矿将与塔吉克斯坦吉劳/塔罗金矿、吉尔吉斯斯坦左岸金矿在物流通道、技术管

理及人才调配等方面形成良好协同，有助于紫金黄金国际持续深耕中亚，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与综合竞

争力，为紫金黄金国际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